
四川电力市场中长期交易规则
（2024年修订版）
补充修订条款

一、新增条款
（一）新增中长期市场交易类型
省间中长期市场年度外购、月度外购交易电量（不含省间绿色电力交易电量），由电网企业采用挂牌方式，在交易平台减持，发电企业、批发用户、售电公司、新型经营主体等自愿摘牌消纳。
（二）独立储能充放电能力及可以交易规模上限
1.独立储能充放电能力按如下方式确定：
充电时。各月充电能力=MAX（额定功率×运行天数×2×2小时，1.2×并网以来该月最大用电量）。
放电时。各月放电能力=MAX（额定功率×运行天数×2×2小时，1.2×并网以来该月最大上网电量）。
2.独立储能充电时的可交易规模上限。各时段可交易规模上限＝独立储能额定功率×1小时，各月可交易规模上限＝独立储能充电能力。各时段剩余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时段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时段已成交合同电量，各月剩余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月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月已成交合同电量。
独立储能放电时的可交易规模上限。各时段可交易规模上限＝独立储能电站额定功率×1小时，各月可交易规模上限＝独立储能放电能力。各时段剩余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时段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时段已成交合同电量，各月剩余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月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月已成交合同电量。
售电公司代理独立储能充电电量时，独立储能充电时的可交易规模上限纳入售电公司可交易规模上限计算。
3.虚拟电厂参加电力中长期交易分发电类虚拟电厂、负荷类虚拟电厂分别明确其可交易规模。其中，发电类虚拟电厂参照省调直调新能源发电企业确定，负荷类虚拟电厂参照售电公司确定。
（三）新增结算相关要求
现货运行模式下，应设置电力中长期结算参考点，作为电力中长期市场电量在现货市场的交割点。现阶段，中长期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为实时市场系统电价。
电力中长期市场结算按差价结算方式开展。
二、调整完善条款
（一）调整完善价格相关机制
第五十六条 对在电能量市场中不能弥补的机组启停、空载等运行成本进行补偿。补偿标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结合启停成本、空载成本、一次能源成本、容量电价、市场交易电价等测算确定。
第六十条 为避免市场操纵及恶性竞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对申报价格和出清价格设置上、下限。价格上、下限可由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提出建议，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能源、电力运行主管部门、电力监管机构审定。
（二）调整完善电力批发交易组织
第七十五条 月内（多日）电能量交易的标的物为月内剩余天数或特定天数的分时电量。月内电能量交易主要以集中交易方式开展，按工作日连续开市。
第八十二条 虚拟电厂可按用电侧经营主体或发电侧经营主体参与电能量交易，但不能同时以发电侧和用电侧经营主体身份互相交易。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所聚合的资源同时具有上网电量、下网用电量时，应区分各时段的上下网电量，不得将下网用电量与其他项目上网电量聚合抵消后结算。
第八十五条 电网代理购电的电量来源包括保障居民和农业用电后剩余的水电优先发电计划电量、新投并网主体调试运行期上网电量、燃气及生物质发电等，余缺电量由电网企业通过市场化增减持交易予以平衡。
第八十六条  电网代理购电市场化采购交易可在年度、月度、月内开展，采用挂牌交易方式，由电网企业以报量不报价的方式分时段申报电网代理购电市场化增减持电量，价格按对应交易周期对应日对应时段电能量集中交易的交易价格。
（三）调整完善电力零售交易组织
第一百零八条 零售用户全部用电量，均应由同一售电公司代理。
第一百一十四条 零售用户采用实人认证方式下单确认的，通过系统自动生成电子零售合同。
（四）调整完善发电能力确定方式
第一百一十七条 在年度、月度、月内（多日）交易开市前，电力调度机构应当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供各交易单元月发电能力上限。电力交易机构以此为约束完成交易出清并同步完成发电能力前置校核。
燃煤火电系统控制系数暂定为0.95，水电年度系统控制系数暂定为0.95，风电系统控制系数暂设定为0.65；光伏系统控制系数暂设定为0.3。
第一百一十九条  水电站年度分月发电能力在考虑发电主辅设备检修计划等情况后，按下列原则确定：
水电站i月发电能力=MIN（可用机组容量×24×运行天数×系统控制系数，1.2×近五年i月最大上网电量）；
近五年新投水电站月度发电能力按下列原则确定：
水电站i月发电能力=MIN（可用机组容量×24×运行天数×系统控制系数，MAX（设计丰水年i月发电量，1.2×并网以来i月最大上网电量））；
若新投水电站无设计丰水年分月发电能力，按照设计丰水年分水期平均发电能力及期内月均流量折算。
第一百二十条  考虑主辅设备检修计划后，燃煤机组的年度分月发电能力按下列原则确定：
风电、光伏电站的年度发电能力在考虑发电主辅设备检修计划等情况后，按下列原则确定：
风电场i月发电能力=MIN（可用容量×24×运行天数×系统控制系数，1.2×近五年i月最大上网电量）
光伏电站i月发电能力=MIN（可用容量×24×运行天数×系统控制系数，1.2×近五年i月最大上网电量）
近两年新投新能源电站月度发电能力校核按下列原则确定：
风电场i月发电能力=MIN（可用机组容量×24×运行天数×系统控制系数，MAX（设计值i月发电量，1.2×并网以来i月最大上网电量））；
光伏电站i月发电能力=MIN（可用机组容量×24×运行天数×系统控制系数，MAX（设计值i月发电量，1.2×并网以来i月最大上网电量））。
第一百二十一条  考虑主辅设备检修计划后，燃煤机组的年度分月发电能力按下列原则确定：
燃煤机组发电能力=可用机组容量×24×运行天数×系统控制系数。
（五）调整完善经营主体可交易规模上限确定方式
第一百二十二条 发电企业每日各时段可交易规模上限=机组容量×（1-厂用电率）×1小时，各月可交易规模上限=当月发电能力。
发电企业每日各时段剩余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时段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时段已成交合同电量（含省内市场交易合同电量、优先发电计划合同电量、省间市场交易合同电量、留存电量等），各月剩余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月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月已成交合同电量。
第一百二十三条 批发用户每日各时段可交易规模上限＝批发用户的合同容量×1小时，各月可交易规模上限＝批发用户的合同容量×24小时×当月天数。每日各时段剩余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时段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时段已成交合同电量（含省内市场交易合同电量、省间绿电、留存电量、保障性小水电等），各月剩余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月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月已成交合同电量。
售电公司每日各时段可交易规模上限＝∑（代理的零售用户合同容量×1小时），各月可交易规模上限＝∑（代理的零售用户的合同容量×24小时×当月天数）。每日各时段剩余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时段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时段已成交合同电量（含省内市场交易合同电量、省间绿电、留存电量、保障性小水电等），各月剩余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月可交易规模上限－该月已成交合同电量。
（六）调整完善发电能力校核
第一百二十四条 电力交易机构汇总各类外送交易预成交结果提交电力调度机构。如发电企业各月省内交易合同和外送交易合同超过当月发电能力，电力调度机构对相应发电企业进行发电能力超限提示。
[bookmark: _GoBack]（七）调整完善计量与结算要求
第一百四十三条 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均按自然月计量各时段用电量和上网电量。
第一百四十六条 交易结算按照“日清月结”的模式结算执行。
第一百四十七条 电力交易机构应于每月第5个工作日前向市场成员出具上月结算依据（核对版），市场成员根据相关规则进行电费结算。市场成员接收到结算依据后，应进行核对确认，如有异议在1个工作日内通知电力交易机构，逾期无反馈则视同为没有异议。
三、删除条款
删除第五十条和第五十八条中拍卖相关表述，删除第五十九条、第八十八条至九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至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至第一百六十七条。
四、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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